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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2014-059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转让新天房产剩余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交易内容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公司所持有的剩余新天房产24.94%股权。公司转

让所持有新天房产24.94%股权对应的评估价格为12,626.53万元，确定的转让价格为12,627万元。 

（二）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做出了同意

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交易目的及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转让所持有新天房产剩余股权，将及时履行有关承诺并将

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盘活资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兑现相关承诺,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受让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持有的新疆新天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房产)剩余的 24.94%股权。本次股权转让

协议出售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出售总金额为人民币 12,627 万元。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新天房产的股权。 

新天房产是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企业。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4]第 010263 号《中信国安

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新疆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94%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资产基础法

评估，新天房产净资产评估价值 50,627.64 万元，增值 22,376.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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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率 79.20%，公司转让的剩余 24.94%的新天房产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

12,626.53 万元。公司协议出售剩余 24.94%的新天房产股权的转让金额以

本次评估价格为基础，依照市场价格原则，出售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627

万元。 

因国安集团为我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李士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716177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100000000032602   

经营范围为：通信、能源、房地产、文化、体育、旅游、广告项目的

投资；投资咨询；资产受托管理；资产重组策划；物业管理；组织文化、

体育交流；承办国内展览及展销会、学术报告会、技术交流会；机械设备、

电子设备、房屋的租赁；钟表的销售与维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

服务；企业财务和经营管理咨询；销售黄金、白银制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中信

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是经营业务涉及信息产业相关业务、资源开发、房地产、

旅游、葡萄酒、金融业务，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

截至 2013 年末，国安集团合并资产总额为 9,495,138.66 万元，合并净资

产 1,591,066.67 万元。2013 年，国安集团完成营业收入 4,066,472.6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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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最近三年来各项业务发展情况良好。综上所述，国安集团偿付能力较

强，违约风险较小。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他关系说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新天房产剩余 24.94%股权。公司对此次拟出

售的股权拥有清晰完整的权属，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新天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650000030002015 号 

 法定代表人：冷燕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7,189,000 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8 月 1 日 

 经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委托代建；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4]第 010263 号《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新疆新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94%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截至 2014 年 06 月 30

日，新天房产净资产评估价值 50,627.64 万元，增值 22,376.30 万元，增

值率 79.20%。 

  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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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房产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4]第

010263 号《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新疆新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4.94%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新天房产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2014/6/30 2013/12/31 

总资产（元） 374,516,464.24 376,703,290.88 

总负债（元） 92,003,056.29 92,405,348.54 

股东权益（元） 282,513,407.95 284,297,942.34 

经营业绩 2014/6/30 2013 年 

营业收入（元） 1,667,321.41 12,613,062.45 

利润总额（元） -1,784,534.39 15,521,122.81 

净利润（元） -1,784,534.39 15,521,122.81 

    上述 2014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数据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京永专字（2014）第 39082 号审计报告。2013

年财务报表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4、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

所与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和评估，并出具了专项审计

报告和评估报告,有关专项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经由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4]第 010263 号《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新疆新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94%股权项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6月 30日，拟转让新疆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 50,627.64

万元，增值 22,376.30 万元，增值率 79.20%，公司转让的剩余 24.94%的新

天房产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 12,626.53 万元。新天房产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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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 新疆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33,313.43 45,933.59 12,620.16 37.88 

非流动资产 4,138.21 13,894.36 9,756.15 235.76 

其中：长期投资 1,980.66 4,262.23 2,281.57 115.19 

投资性房地产 2,126.76 9,597.99 7,471.23 351.30 

固定资产 30.79 34.14 3.35 10.89 

无形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37,451.65 59,827.95 22,376.30 59.75 

流动负债 7,494.80 7,494.80 - - 

非流动负债 1,705.51 1,705.51 - - 

负债总计 9,200.31 9,200.31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8,251.34 50,627.64 22,376.30 79.20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新疆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 50,627.64 万元。 

公司将以不低于基准日评估价出售公司持有的新天房产 24.94%股权，

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转让价格为：12,627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国安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所持有的新天房产 24.94%

股权转让给国安集团。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价款与支付 

（1）经由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4]第 010263 号《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新疆新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94%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为评估基准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新天房产净资产评估价值 50,627.64

万元，增值 22,376.30 万元，增值率 79.20%，公司转让的剩余 24.94%的新

天房产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 12,626.53 万元，以其评估价值作参考，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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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协商并确认新天房产 24.94%股权转让价款 12,627 万元。 

（2）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后五日内国安

集团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首款 6500 万元（大写：陆仟伍佰万元整）；尾款

6127 万元（大写：陆仟壹佰贰拾柒万元整）在本协议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

完毕。上述转让价款现金部分应按时支付至中葡股份指定的账户。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时兑现相关承

诺，并有效盘活公司沉淀资产，缓解资金压力，同时本次交易也将为公司

带来一定的收益（需扣除相关税费）。 

公司本次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在市场

化原则下，自愿、公平、公允的进行，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对上市公司的利益及独立性不构成任何不良影响。  

六、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2014年12月 11日审议通过了《出

售新天房产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其中 4 名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依据了关联交易公允性原则，符合国家的有关规

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的实现有利于公司经营和长远发展，及时兑现相关

承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上述关

联交易。 

本次会议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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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4]

第 010263 号评估报告。 

6、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永拓字[2014]第 39082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